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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劳 工 局 GB.307/ESP/3 

第 307 届会议 

理 事 会 2010 年 3 月，日内瓦 

   

就业和社会政策委员会 ESP 

 供作讨论和指导 

  

第 三 项 议 程  

集体谈判：关于对集体谈判高级别 

三方会议主席的总结的后续措施 

(2009 年 11 月 19-20 日，日内瓦) 

1. 在委员会关于“集体谈判和体面劳动议程”的讨论之后，1
 理事会于 2007 年 11 月要

求劳工局组织一次关于集体谈判的高级别三方会议，指出为筹备该次会议要求针对

近来的趋势和创新作法2开展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  

2. 该次会议于 2009 年 11 月 19-20 日在日内瓦举行，有 12 名政府代表，12 名雇主代表

和 12 名工人代表出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曾一直出席理事会的 49 个国家的代

表。与会者对情况介绍表示了欢迎，它提供了世界不同地区的趋势和创新作法的总

体看法。3
 会议还散发了一些工作文件。4

 会议从来自世界不同地区演讲者的发言中

取得了成果，包括学者、决策者、雇主和工会领导人。 

3. 此次会议庆祝了 1949 年组织权利和集体谈判权利公约(第 98 号)通过 60 周年。在其

开幕辞中，局长强调，假如欲有效的实现工作中的这一基本原则和权利，则需要改

善开展集体谈判的制度环境。理事会的主席以及雇主副主席和工人副主席支持局长

的观点，而且还就集体谈判在寻求社会正义中的作用，以及政府、雇主组织和工人

组织在这一背景下所面临的挑战发表了各自的观点。来自 MIT’s Sloan 管理学校的

Thomas Kochan 教授主持了会议。 

 

1
 理事会文件 GB.300/ESP/1。 

2
 理事会文件 GB.300/15(修订本), 第 119 段。 

3
 国际劳工组织：集体谈判：为社会正义而谈判。介绍性发言，产业和雇佣关系司，2009

年，日内瓦(TMCB/2009/1)。 

4
 可从下列网址查阅文件：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dialogue/ifpdial/events/tripartite-

meeti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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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专题讨论 

4. 此次会议组织了小组专题讨论。第一个小组研讨了作为一种有效的危机反应，集体

谈判在管理变革中的作用。第二个小组重点研究了创新作法并讨论了两项调查实

例。第一项调查提出了美国卫生医疗部门中的一项集体协议，该协议寻求改善生产

率、服务质量和工作条件。第二项调查实例涉及集体谈判在改善印度非正式工人的

工作条件和稳定就业方面发挥的作用。尽管没有反映出共同的作法，但这两个范例

表明，通过集体谈判如何处理背景完全不同国家所面临的挑战。第三个小组探讨了

一些方法，政策和制度根据这些方法依据法律、谈判委员会以及预防和解决争端机

制为有效地实现集体谈判权利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在会议结束时主席做了总结，他

的看法以及趋同的观点。(见附录)。 

今后的步骤 

5. 在执行 2010-11 双年度计划和预算时将考虑到此次会议的成果，该计划预算反映了

委员会 2007 年 11 月赞同的四个后续行动领域。这些领域包括继续促进批准和有效

实施与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利、能力建设和技术咨询服务相关的国际劳工标准。

会议还突出强调了劳工局的知识发展和传播活动，特别强调作为有效的危机反应的

组成部分集体谈判在实施《全球就业契约》的背景下发挥的作用。 

2010 年 2 月 10 日，日内瓦。 

提交供讨论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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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集体谈判高级别三方会议 

为社会正义而谈判 

(2009 年 11 月 19-20 日，日内瓦) 

主席所做的总结 

1. 集体谈判高级别三方会议是庆祝国际劳工组织关于组织权利和集体谈判权利公约第

98 号(1949 年)60 周年的一个特殊的场合。在开幕式上，局长、理事会主席以及雇主

副主席和工人副主席均赞同，国际劳工组织第 98 号公约以及 1998 年国际劳工组织

关于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基本原则。它们为寻求社会正

义、体面劳动和企业的稳定提供了基础，因而，在我们努力从正在经历的这次灾难

性萧条和经济下降中，在寻求恢复过程中，必须继续强调这一原则。 

2. 我认为，集体谈判在二十世纪赢得了地位成为民主制度的基石，成为加强经济增长

以及改善工人经济地位的手段，成为社会伙伴在其工作场所和国家层面应对危机的

一种措施。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年代中，事实证明集体谈判还是有所创新的。我们

面对的挑战是，在这一雄厚的体制历史基础上，我们在二十一世纪中将如何发扬光

大。然而，集体谈判面临许多挑战，包括变化中的劳动力、工作性质的不断变化以

及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在大多数发达的工业化经济体中工会会员人数和集体谈判的

覆盖面或是出现下降，或是保持基本稳定。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集体谈判仅涵盖了

劳动力中非常小的一部分。因此，假如集体谈判欲保持作为一种相关的手段处理当

今有关方面的利益和关注的问题，则需要逐步加以完善和改进。假如我们争取有所

进展，则我们需要竭尽全力应对挑战，而且必须要是集思广益。与会的各国、政

府、雇主和工人代表帮助我们认识到应对这些挑战各自需要做些什么。该总结归纳

了此次会议上讨论提出的总体看法以及我对一些趋同点的理解。 

变革的管理 

3. 从金融部门引发的危机迅速影响到实体经济，现又成为全球性就业危机。我们听取

了欧洲社会伙伴介绍了努力利用集体谈判达成协议，挽救工作岗位、维持收入水平

和试图确保企业的短期生存的情况，同时也通过培训和工作组织方面的变革，注重

确保更长期的就业能力和企业的可持续性。那些已经建立了完善的集体谈判制度和

取得良好做法的国家已做了充分准备，精心筹划有效应对的恢复。在其它一些集体

谈判制度不完备和传统不久远的国家，社会伙伴的作用较为有限。我们也看到了在

就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政策问题上三方又重新回到国家层面的讨论。这种做法不仅对

社会伙伴处理危机扩展需要的工具包来说是重要的，而且对确保协调一致也是重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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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来自戴姆勒公司的代表在发言中表明，部门一级的集体谈判以及工人委员会在企业

和工作场所进行的讨论对挽救工作岗位以及促进改变工人和公司面临不断变化的经

济现实进行调整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支持短期工作和培训的更广泛的一揽子政

策措施使得其中的某些讨论成为可能。当然，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产业关系制

度。然而，它说明了将代表权和集体谈判作为整体进程，以及工作场所、企业、部

门和国家层面之间的联系的重要性。在戴姆勒公司的案例中，危机时期提出了一个

在进行集体谈判的重要观点——即当双方面对危机时，对危机的性质以及面临的挑

战双方都能开诚布公时，其结果不仅仅是迅速解决危机，而且是加深了互信和伙伴

关系。我们应利用这一机会建立伙伴关系，建立互信，这对于有效的面对这些问题

和作出适当反应是如此至关重要。 

5. 戴姆勒公司的经验和世界各地许多类似的案例表明，双方可通过开展谈判和扩大议

程、公开透明和共享信息、考虑过去可能不曾想到过的新观念处理这些危机——正

是这种创新进程在集体谈判方面引发了如此多的根本性创新，此类创新在过去给予

我们巨大帮助，而且在今后的时代中应继续这样做。 

创新作法 

6. 集体谈判涉及的主题范围已扩展到包括培训、就业能力和生产率。我们有机会介绍

两个创新型案例研究：Kaiser Permanente 的劳资伙伴关系寻求改善服务的质量、效

率和工作条件；以及努力扩大集体谈判的范围，处理并改善印度合同工人的工作条

件和就业保障。认为，这些例子表明了，集体谈判处理问题的潜力超出工资和工时

或其它合法授权的问题。当然，我们不能迫使雇主和工会讨论如何在捍卫劳工利益

的同时确保实施这些技术在改善企业和经济竞争力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但这些都是

由劳方和资方在集体协议中能够，而且在某些案例中正在加以处理的各类问题的范

例。 

7. 一个重要观点是，集体谈判如欲充分实施实现其创新潜力，则必须超越正式合同的

谈判。在我们的企业做出有关产品设计以及技术和地点的基本决策范围内，我们需

要在从确定工作条件、工资和工时到战略决策，确定对我们各层面的雇佣关系制度

做出协调反应。如同在工作场所存在着持续的对话那样，在上述层面也需要持续的

对话。集体谈判可提供一种促进上述协调和对话的框架。但我们特别强调，集体谈

判在另一个层面发挥一种促进作用，在 Kaiser Permanente 的案例中特别强调了这一

点，即那些一线人员了解如何交付服务、如何提高生产率、如何实现持续改善需要

受到鼓励并被结合进这一进程。这是集体谈判的新领域。Kaiser Permanente 的案例

表明，通过形成劳资伙伴关系选择扩展这一领域的工会和雇主有机会打造一种新的

社会契约，该契约再次认定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改善是与生产率、服务质量、以及企

业业绩的其它关键衡量指标的改善联系在一起的。为支持这些伙伴关系，雇主需要

分享有关生意和不断变化的市场的基本信息，并为工人和工会提供为持续地改善做

出贡献所需的教育和培训。工序需要准备参与有关生产率、工序的改善以及工作条

件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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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另外一个领域开展集体谈判取决于在改善非正规和/或移民工人的工作条件出现的

复杂挑战。这些工人往往是劳动力市场上的最弱势群体。工作性质的不断变化以及

在一些国家难以形成一种雇佣关系，这可能使这些工人被置于集体谈判协议的范围

之外。这是许多国家法律和惯例方面存在的一个困难和争论的领域。印度的一些例

子表明，社会伙伴是如何运用集体谈判处理工人的需求的。这种情况包括两个方

面，第一，工会和临时工作机构之间要求改善所雇用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第二，工

会和用户企业之间规范非正式工人的合同。工会正在加大组建工会的力度，以便将

非正式工人组织进来。非正式工人和移民工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构成劳动力的大多

数并是日益增长的全球劳动力的组成部分，社会伙伴需要继续讨论并探讨，包括通

过集体谈判在内的，处理非正式和移民工人的需求的新方法。 

创造一种扶持性的环境 

9. 我现在回来谈论关于政府的作用。我们听到政府需要发挥三种具体的作用。第一是

保护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的基本权利。第二是提供解决个人和集体争端的机制，第

三是促进创新和使其成为创新的催化剂。很明显，一个民主的政府是结社自由的前

提。在民主不存在的情况下，工人组织将要继续抗议直到所有工人都能享有应有的

民主权。因此，民主对于结社自由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相反，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 

却是加强和保持一个民主社会的手段。 

10. 如同许多人强调的那样，劳动法不应是一成不变的。假如它欲作为劳动力市场治理

的一个有效工具，则可能有必要进行更新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的现实。我

们不应在劳动法问题上再度陷入漫长的僵局或陷入意识形态的纷争。一旦情况如

此，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法律已过时，而且我们的作法正在越来越偏离法律的要

求。但劳动法也不应受制于政治当局更替时的突发奇想。我们需要一种求助劳动法

的既稳定又能作出反应的办法，此种办法能够通过集体谈判为社会伙伴提供创新空

间。最好的劳动法改革是一个有利益攸关方都享有发言权的社会对话和磋商进程中

涌现的那些改革。凡可行时，作为协商进程的组成部分，此类改革能够为承担实施

法律变革的义务做出任何努力。劳动法不是自我实施的。它要求社会伙伴的承诺。

因此，我们在确保它是广泛社会共识的产物方面能做得越多，我们的法律则将更加

有力强大。 

11. 现代劳动法不应强化对抗制，而应为我们开拓机会，探索具有创造力和创新精神处

理方法。它必须在平等和效率之间达成适当的平衡。它是一种实践允许我们创新并

发现新的处理方法——无论它是否意味着基于利益的谈判和解决问题，还是工作场

所雇员的直接参与以努力促进劳资方的伙伴关系——集体谈判可帮助我们在平等、

灵活性和竞争力之间达成恰当的平衡的机制。劳动法是能够通过集体谈判为创新建

立一种有利环境的政策文书。它还是在集体谈判不太完善的情况下检查工作中的权

利和社会保护的重要手段。 

12. 但，如我们所见，超越这些基本要求很有必要。当前，一个同等重要的作用是，通

过调解、促进和双方为达成协定所需的自愿措施，提供解决纠纷办法。如同作为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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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南非从种族隔离向民主经济和社会过渡的工具那样，有必要支持各国政府发展调

解服务和机构。互补性结构和论坛在国家和部门层面的作用，如乌拉圭的工资委员

会或南非的谈判委员会，在预防和解决纠纷以及帮助双方达成符合它们的特殊情况

的解决办法方面也发挥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在创造机制方面继续保持创造力以求

助于防止和解决纠纷，允许在集体谈判进程中充分实现其潜力。作为一个指导原

则，应始终努力帮助社会伙伴落实谈判达成的协议。 

13. 政府的第三个作用目前可能是最为欠缺的。如同会议期间强调的那样，政府当今的

一个责任是成为创新的一个催化剂。它意味着与相关方共同努力，为现代谈判、现

代工作场所参与、工作场所和部门层面的磋商、国家层面的磋商的原则承担义务。

在支持此类创新方面不存在神奇的方法，但随着它们问题的解决形成了新的处理方

法，各国政府必须积极地参与提供信息和传播、促进创新和支持各方。 

国际劳工组织的作用 

14. 最后，对国际劳工组织而言所有这些意味着什么呢？很显然，诸如此次三方会议相

类似的论坛是一个各方聚集共同发掘创造性潜力的范例。我们将继续鼓励在这一层

面和其它层面的社会对话，通过来自不同国家和具有不同经验的专家的聚会，为涉

及如何加强社会对话的不同要素提出意见。国际劳工组织必须继续促进批准和有效

实施第 87、98、151 和 154 号公约。鉴于法律和集体协议的保护是与一种明确的雇

佣关系的存在联系在一起，第 198 号建议书是关注处理有关雇佣关系的一个重要文

书。国际劳工组织必须在知识发展、集体谈判和工人代表权的地位信息的收集和更

新、说明集体谈判如何应对具体危机和开辟新的领域的创新作法、以及理解集体谈

判形势和集体谈判如何才能推动社会中的社会正义所需的其它事项方面继续发挥其

作用。国际劳工组织还需要继续增强工会、雇主组织和政府的能力。国际劳工组织

在为制定劳动法、管理以及在为全世界各个国家，从发达的工业社会到发展中经济

体，加强能力建设提供技术援助方面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上述作用将继续是一个

关键的作用，我将继续敦促国际劳工组织支持技术援助能力的发展，特别是在我们

发展中世界。 

15. 最后，我想重复一下局长和理事会主席在开幕式上强调的一些内容。国际劳工组织

必须在正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以及在国际劳工组织的正常管辖权以外的其它论

坛上，继续呼吁促进集体谈判的原则和论证其潜力。为此目的，我很高兴地听到，

国际劳工组织在最近召开的 20 国领导人会议上的出色表现，讨论了处理经济危机的

选择。国际劳工大会于 2009 年通过的《全球就业契约》提到了集体谈判在避免丢失

工作岗位、预防工资的螺旋性下降以及缓解社会紧张局势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我

将鼓励国际劳工组织继续强调工会和雇主组织对民主社会的重要性，以及在与我们

的经济机构的领导人进行讨论时集体谈判和三方对话的创新潜力，无论是诸如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一类的姊妹机构，还是世界银行或 20 国集团或类似的组织和论坛。 


